
 
 
 
 

 
税务评论 
 
 
 
作者： 
 
上海 
许德仁 
合伙人 
电话： +86 21 6141 1498 
电子邮件： lkhaw@deloitte.com.cn 
 
朱正萃 
总监 
电话： +86 21 6141 1262 
电子邮件： kzhu@deloitte.com.cn 
 
马昀昀 
经理 
电话： +86 21 6141 1121 
电子邮件： rachma@deloitte.com.cn 
 
 
如欲垂询更多信息，请联络： 

 
企业并购重组服务 
全国及华南区领导人 
香港 
傅振煌 
合伙人 
电话：+852 2238 7333 
电子邮件：dannpo@deloitte.com.hk 
 
华北区 
北京 
朱桉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508 
电子邮件：andzhu@deloitte.com.cn 
 
张慧 
合伙人 
电话：+86 10 8520 7638 
电子邮件：jenzhang@deloitte.com.cn 
 
华东区 
上海 
叶红 
合伙人 
电话：+86 21 6141 1171 
电子邮件：hoye@deloitte.com.cn 
 

中国税务 

国税总局颁布居民企业集团内股权

或资产划转的特殊性税务处理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以下简称“国税总局”）于 2015年 5月 27日发布了 40号公告，针对
居民企业集团内股权或资产划转的特殊性税务处理（即通过计税基础延续实现递延纳
税的效果）明确有关征管事项。居民企业集团内股权或资产划转的特殊性税务处理发
端于 2014年 12月出台的 109号文件（即财税[2014]109号），此次发布的 40号公
告在 109号文件的基础上对有关事项做了进一步的规定与说明。40号公告适用 2014
年度及以后年度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此前尚未进行税务处理的股权、资产划转行
为符合规定的，也可按 40号公告执行。 
 
 
背景 
 
企业重组通常会导致股权或资产的应税转让，但在一定条件下相关交易方可选择适用
特殊性税务处理，从而在企业所得税方面实现递延纳税。109号文规定，符合下列条
件的企业集团内股权或资产划转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 
 

• 股权或资产划转发生在 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或者受同一或相同
多家居民企业 100%直接控制的居民企业之间； 

• 股权或资产划转按账面净值进行； 
• 重组交易具有合理商业目的、不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
的； 

• 股权或资产划转后连续 12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
动； 

• 划出方企业和划入方企业均未在会计上确认损益。 
 
若符合条件的交易方选择适用上述特殊性税务处理，则： 
 

• 划出方企业和划入方企业均不确认所得； 
• 划入方企业取得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账
面净值确定； 

• 划入方取得的被划转资产，应按其原账面净值计算折旧扣除。 
 
 
40号公告主要内容 
 
40号公告对 109号文有关股权或资产划转的特殊性税务处理适用条件进行了明确，
同时也提出了若干项新的要求。 
 
1. 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适用情形 

 
除应满足 109号文规定的条件以外，40号公告进一步将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的企
业集团内股权或资产划转限于以下四类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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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形描述 划出方的会计处理 划入方的会计处理 特殊性税务处理下对子公司

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影响 
 

情形（一）  

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
司之间，母公司向子公
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
有的股权或资产，母公
司获得子公司 100%的股
权支付 

借：（对子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 
 
贷：（被划转）股权
或资产 

借：（被划转）股权
或资产 
 
贷：实收资本/资本公
积 

获得子公司股权的计税基础
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
税基础确定 

情形（二） 

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
司之间，母公司向子公
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
有的股权或资产,母公司
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
股权支付 

借：实收资本/资本公
积 
 
贷：（被划转）股权
或资产 

借：（被划转）股权
或资产 
 
贷：实收资本/资本公
积 

不适用 

情形（三） 

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
司之间，子公司向母公
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
有的股权或资产，子公
司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
非股权支付 

借：实收资本/资本公
积 
 
贷：（被划转）股权
或资产 
 

借：（被划转）股权
或资产 
 
贷：（对子公司的）
长期股权投资；或者
实收资本/资本公积 

按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计
税基础相应调减持有子公司
股权的计税基础 

情形（四） 

受同一或相同多家母公
司 100%直接控制的子公
司之间，在母公司主导
下，一家子公司向另一
家子公司按账面净值划
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
产，划出方没有获得任
何股权或非股权支付 

借：所有者权益 
 
贷：（被划转）股权
或资产 

借：（被划转）股权
或资产 
 
贷：实收资本/资本公
积 

不适用 

 
 
2. 股权或资产划转完成日 

 
根据 109号文的规定，企业集团内股权或资产划转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必须满足的条件之一是，股权或资产划转后连续 12
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40号公告明确，上述“12个月”期间应从“股权或资产划转完成日”起
算。股权或资产划转完成日，是指股权或资产划转合同（协议）或批复生效，且交易双方已进行会计处理的日期。 
 
 
3. 账面净值 

 
109号文规定，在特殊性税务处理下，划入方企业取得的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以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原“账面净
值”确定。由于“账面净值”这一术语多见于财务会计领域而非税法领域所常用，故此前业界猜测这里的“账面净值”在含义上
应等同于税法中的“计税基础”。此次发布的 40号公告对这一理解进行了确认。 
 
 
4. 合规要求和文档准备 
 
40号公告规定，拟进行特殊性税务处理的股权或资产划转，交易双方应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采取一致处理原则统一进行
特殊性税务处理。换言之，如果交易一方选择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而交易另一方选择适用一般性税务处理（即按被划转
股权或资产的公允价值确定其划转后的计税基础），则特殊性税务处理不能适用。 
 
 
 



 
交易双方应分别向各自主管税务机关报送以下资料： 
 

• 《居民企业资产（股权）划转特殊性税务处理申报表》，需填报内容包括股权或资产划转的基本情况（如企业名
称，纳税人识别号，划转双方关系，划转完成日，被划转资产（股权）计税基础）和会计处理等； 

• 股权或资产划转总体情况说明，其中需要对划转的商业目的进行详细说明； 
• 股权或资产划转合同（协议）和批准文件（如有）； 
• 被划转股权或资产账面净值和计税基础说明； 
• 交易双方按账面净值划转股权或资产的说明（需附会计处理资料）； 
• 交易双方均未在会计上确认损益的说明（需附会计处理资料）； 
• 12个月内不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的承诺书。 

 
 

5. 后续监管 
 

划转完成后的情况变化：在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后，40号公告要求交易双方在划转完成后的下一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
报时，各自向主管税务机关提交书面情况说明，以证明在划转完成后的连续 12个月内，没有发生可使得原划转交易不再
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适用条件的情况变化。 
 
根据 109号文的规定，上述情况变化是指股权或资产划转后连续 12个月内“改变被划转股权或资产原来实质性经营活动”。
然而，40号公告规定： 
 

“交易一方在股权或资产划转完成日后连续 12 个月内发生生产经营业务、公司性质、资产或股权结构等情况变
化，致使股权或资产划转不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发生变化的交易一方应在情况发生变化的 30 日内报
告其主管税务机关，同时书面通知另一方。另一方应在接到通知后 30 日内将有关变化报告其主管税务机关。” 

 
上述表述意味着，划转完成后发生的，可导致原股权或资产划转不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情况变化应作广义理解，
即不仅包含被划转股权或资产的变化，也应该包含交易双方自身的变化。 
 
“一般性税务处理”的转换：如果划转完成后的情况变化致使原股权或资产划转不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原交易双方
应在变化发生后 60日内，转换成一般性税务处理（具体处理见下表），并且调整以前相应年度的企业所得税年度申报
表。 
 

 情形描述 一般性税务处理 

情形（一） 

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
司之间，母公司向子公
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
有的股权或资产,母公司
获得子公司 100%的股权
支付 

划出方： 
- 股权或资产的划转应按公允价值视同销售处理； 
- 按公允价值确认取得长期股权投资的计税基础 
 
划入方： 
- 按公允价值确认划入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 

情形（二） 

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
司之间，母公司向子公
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
有的股权或资产,母公司
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
股权支付 

划出方： 
- 股权或资产的划转应按公允价值视同销售处理 
 
划入方： 
- 按公允价值确认划入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 

情形（三） 

100%直接控制的母子公
司之间，子公司向母公
司按账面净值划转其持
有的股权或资产，子公
司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
非股权支付 

划出方： 
- 股权或资产的划转应按公允价值视同销售处理 
 
划入方： 
- 按撤回或减少投资进行处理 

 
 
 



 
 情形描述 一般性税务处理 

情形（四） 

受同一或相同多家母公
司 100%直接控制的子公
司之间，在母公司主导
下，一家子公司向另一
家子公司按账面净值划
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
产，划出方没有获得任
何股权或非股权支付 

划出方： 
- 股权或资产的划转应按公允价值视同销售处理 
 
划入方： 
- 按接受母公司投资处理； 
- 以公允价值确认划入股权或资产的计税基础 
 
母公司： 
- 对划出方按分回股息或按撤回/减少投资进行处理；对划入方按以股权或资产
的公允价值进行投资处理 

 
在情形（二）、（三）、（四）中，划出方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权支付，因此实践中对划入方是否应在企业所得税层
面确认接受捐赠收入经常存有争议。40号公告似乎倾向于和会计处理保持一致的观点，即划入方在会计上不确认收入的情
况下，也无需在计算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所得时确认接受捐赠收入，这一做法和国税总局公告 2014年第 29号中有关股东向
被投资企业划入或赠予资产的处理较类似。 
 
 
评论 
 
虽然 40号公告为居民企业集团内股权或资产划转如何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提供了操作指引，但同时也将可适用特殊性税
务处理的划转行为限制在四种情形之内，并对划转完成后可致使原划转不再符合特殊性税务处理条件的情况变化采取了较
为宽泛的解释，这些都将为特殊性税务处理的适用设置较严格的门槛。 
 
值得注意的是，40号公告在判断企业集团内的股权或资产划转交易是否可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时，大量地参考了交易方的
财务会计处理。因此，企业如果拟对集团内的股权或资产划转交易适用特殊性税务处理，必须考虑与之相关的会计影响，
以及会计记录是否能够对其税务处理方式进行有效的支持。 
 
对于集团内股权或资产划转的一些具体事项（例如在某些情形下减资的税务处理等），40号公告的规定仍有待进一步明
确。建议相关企业继续关注法规和实践的发展变化，并在必要时向主管税务机关或专业人士进行咨询。 
 
 
 
本期税务评论内容系有关于企业并购重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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